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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广州深圳佛山 3市入选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市

以科技创新推动建筑业转型发展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 陈小珊

报道： 近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通
知称，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
部署， 大力发展智能建造， 以科技创新
推动建筑业转型发展 ， 经城市自愿申
报、 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
推荐和专家评审， 决定将广州市、 深圳
市、 佛山市等 24 个城市列为智能建造试
点城市 ， 试点自公布之日开始 ， 为期 3
年。

通知显示， 除了广州、 深圳、 佛山，
此次入选的城市分别为北京、 天津、 重

庆 、 雄安新区 、 保定 、 沈阳 、 哈尔滨 、
南京、 苏州、 温州、 嘉兴、 台州、 合肥、
厦门、 青岛、 郑州、 武汉、 长沙、 成都、
西安及乌鲁木齐。

住建部要求， 试点城市要严格落实
试点实施方案， 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有序推进各项试点
任务， 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要及时
总结工作经验 ， 形成可感知 、 可量化 、
可评价的试点成果， 每季度末向住建部
报送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每年年底前报
送试点年度报告。 有关省级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大对试点城市的指导
支持力度 ， 宣传推广可复制经验做法 ，
推动解决问题困难。

同时， 住建部将定期组织对各试点
城市的工作实施进度 、 科技创新成果 、
经济社会效益等开展评估 ， 对真抓实
干 、 成效显著的试点城市予以通报表
扬， 对工作进度滞后的试点城市加强调
度督导。

据了解 ， 智能建造是指为适应以
“信息化” 和 “智能化” 为特色的建筑业
转型升级国家战略需求而设置的新工科

专业， 以及推动我国智能智慧项目建设
所必须的专业技术人员。 住建部于今年
5 月发布有关遴选智能建造试点城市的
通知， 旨在通过开展智能建造试点， 加
快推动建筑业与先进制造技术、 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拓展数字化应用
场景， 培育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解
决方案能力的骨干建筑企业， 发展智能
建造新产业，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
体系、 发展路径和监管模式， 为全面推
进建筑业转型升级、 推动高质量发展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湛江“交房即发证”明年全面实施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小珊报道 :近

日， 记者从湛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
到，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湛江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税务局、 湛江市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联合印发 《湛江市加
快推进新建商品房 “交房即发证” 工作
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 提
出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在湛江全市范
围内的预售商品房项目全面实施 “交房
即发证”， 实现 “交房即发证” 常态化运
行。

《方案》 提出， 着力构建政府主导、
部门监管和企业主责、 购房人配合的责

任体系， 严格按照建设预售、 竣工验收、
交房办证 3 个阶段实施。 在建设预售阶
段， 依法办理预售许可， 全面实行网签
即备案， 对预售商品房全面开展预告登
记 ； 在竣工验收阶段 ， 实行联合测绘 、
联合验收， 简化验收工作流程， 升级改
造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 加强配套公
共服务设施接收管理； 在交房和办证阶
段， 促进房地产企业履行交房交证主体
责任， 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 大力推进
“一窗办事” 服务。

《方案》 要求， 要建立联席会议协
调机制。 制定有关配套政策， 处理重大

问题、 个案问题， 确保各环节无缝对接；
要调整优化办事窗口。 加强不动产登记
综合受理窗口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
服务窗口建设， 深化不动产登记、 税费
征缴、 房屋交易以及 “一窗受理、 并行
办理”， 推动水、 电、 气、 网络、 电视等
民生服务开户业务联动办理； 要深化信
息共认共享。 推进工程建设项目的土地
出让合同 、 施工许可证 、 规划许可证 、
规划核实意见、 预售许可证、 房屋交易
合同、 抵押合同、 完税完费凭证等与不
动产单元代码 “一码关联”， 支撑房地产
开发项目报建、 审批、 核实、 竣工验收、

测绘成果审核、 交易、 登记成果全流程
信息共享。

《方案》 强调， 要加强改革统筹配
套。 积极指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有关
的审批、 证照等手续， 主动协调解决工
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为 “交房即交证”
改革提供支持； 要强化监管与约束。 各
职能部门加强建设用地及工程规划批后
监管和房地产市场监管， 严格落实预售
资金监管制度 ， 依法依规构建跨部门 、
跨领域的 “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联合
惩戒机制， 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行为规
范化。

阳江历史文化街区有望实现“0”的突破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据

阳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消息， 该局拟
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申请将南恩路片
区认定为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 并按照
程序于 11 月 4 日开展为期 30 天的公示。
据了解 ， 我省目前共有历史文化街区
104 片 ， 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 分布于全
省 19 个地级市， 仅阳江市、 深圳市分布
数量为 “0”， 此次南恩路片区若申报成
功， 阳江市有望在历史文化街区上迎来
“0” 的突破。

突出南恩路的历史文化品牌

南恩路片区位于阳江市江城区， 其
规划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7.38 公顷,核心保护范围 4.77 公顷。 该片
区现存建筑最早建造年份为 1485 年， 传
统建筑面积达 88700 平方米 ， 以正街
（南恩路） 为中轴的九街十二巷格局 ,沿
南恩路为中西结合的传统骑楼风貌。 此
外， 该街区还是阳江衙门县署所在地 ,以
阳江工学宫为代表， 以中轴线排列各单
体建筑物 ,均衡对称组成一座官殿式建
筑， 还有以名人故居为代表的传统民居

建筑,展现传统岭南民居建筑风貌。
申请报告显示， 南恩路片区将挖掘

价值特色， 塑造文化品牌， 全面深入挖
掘、 科学评估南恩路历史文化名村的价
值和特色， 保护历史文化资源， 突出南
恩路的历史文化品牌。 同时进一步保护
历史文化资源， 建立保护体系， 加强对
街区文物保护单位、 不可移动文物和历
史建筑的保护， 进一步普查推荐历史建
筑、 传统风貌建筑、 古树名木等历史环
境要素， 建立完善的保护体系。

同时， 南恩路片区还将激活当地文
化认同， 保护和传承、 弘扬传统历史文

化。 以漠阳文化、 海丝文化为核心， 将
南恩路代表的学宫文化、 海防文化、 古
城营建文化、 骑楼及贸易文化、 红色革
命文化等进行梳理， 并进行展示、 传承。
同时促进特色产业发展， 激发当地活力。
以活化利用带动保护， 以保护促进发展，
挖掘与利用当地传统技艺 、 传统文化 ，
促进文旅产业、 手工制作等产业的发展。

加快打造人文荟萃的文化名城

据了解， 历史文化街区划定申报是
完善阳江全域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

重要基础， 它有助于全面、 系统地梳理、
整合阳江城市价值特色和历史文化资源，
盘活城市资产存量， 提升城市综合品质，
符合城市定位和发展方向。

今年来， 阳江市加强对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的重视。 3 月 23
日， 阳江市政协召开阳江历史文化保护
与利用专题座谈会， 邀请相关单位负责
人和多名阳江文史专家参会， 就阳江历
史文化保护与利用提出意见和建议。 此
外， 今年的阳江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 要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保护 ， 推动形成南恩路 、 龙津路等历
史文化街区特色风貌 。 阳江市副市长
黄宁表示 ， 要结合城市提质 、 旅游城
市定位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等方面谋
划阳江历史文化保护与利用工作 ， 统
筹规划 、 分步实施 、 试点先行 、 多方
发力 ， 通过这项工作不断提高阳江人
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 让保护利用历
史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 以对历史
负责 、 对未来发展负责的理念 ， 思考
如何更好地保护 、 活化 、 利用历史文
化 。 弘扬传承漠阳文化 ， 加快打造人
文荟萃的文化名城。

南恩路拟
申请为历史文
化街区


